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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24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香港氫能發展策略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政府於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布的《香港氫能

發展策略》。 
 
背景 
 
2.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的重要議題。為配合國家在 2030 年前碳達

峰及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香港會致力爭取在 2035 年前將

碳排放總量從 2005 年的水準減半，並邁向 2050 年前達致碳中和的目

標。要實現碳中和，政府一直積極發展低碳能源。 
 
3. 氫是能源的二次載體，可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和風能）經

電解法產氫，再以壓縮儲藏、冷凍儲藏或管道的運輸方法送到所需的地

方提供潔淨的能源供應。氫具有高能效低污染的特點，利用氫氣產能的

過程中唯一副產物是水，具零碳排放優勢，可用作運輸工具、供暖設施

和發電設施等的燃料。逐步轉向使用綠氫是邁向全球碳中和目標的最有

效措施之一。因其推動低碳綠色轉型的潛力，氫能發展在國際間備受關

注，也是國家未來能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氫能現時成本與傳統

化石燃料相比較高，因而未被廣泛應用，但氫經濟在全球的新興發展仍

然有強大的動力。 
 
4. 在香港，為配合氫燃料的發展趨勢，政府於 2022 年 6 月成立了

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統籌各政策局及部門在本地使用

氫燃料的準備工作。工作小組持續探討各種氫燃料技術的發展及商業化

路徑，並透過各種試驗項目推動本地使用氫能。截至 2024 年 5 月，工

作小組已審視、並原則上同意 14 個試驗項目的申請，包括氫燃料電池

雙層巴士、氫能源有軌電車、氫氣長管拖車、加氫設施、工地氫能發電

設備、以堆填氣體制氫等。當中，首輛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的試驗項目

已於 2023 年 11 月啓動，並在今年 2 月開始載客；而首個公眾加氫站以

及首批涉及三輛氫能洗街車的試驗亦預計會於今年稍後啓動。另外，工

作小組亦會就氫能在本地安全使用的良好作業模式、規範和標準等的制

定以及相關事宜提供建議。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經諮詢工作小組及業

界後，已完成制訂有關氫燃料車輛及維修工場的安全指引、加氫站的安

立法會 CB(1)811/2024(03)號文件  



-2- 
 

全指引，以及氫能裝置定量風險評估的應用指引。有關指引已應用於氫

燃料技術試驗項目中。 
 
氫能發展的挑戰 
 
5. 為氫能在香港的更廣泛應用及早作出準備，行政長官於去年發

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制訂《香港氫能發展策略》（《策略》）。《策略》

全文已夾附於附件以供參考，並已上載至環境及生態局碳中和及可持續

發展網頁（https://cnsd.gov.hk/strategy-of-hydrogen-development-in-hong-
kong_booklet_tc.pdf）。在制訂《策略》的過程中，環境及生態局諮詢了

不同持份者對於香港氫能產業發展的意見。參考諮詢所得的意見，以及

氫能在全球的的發展情況，我們評估在本地推動氫能的應用，會面對以

下挑戰： 
 

（一） 確保安全：要建立公眾對本地氫能應用的信心，確保氫燃料

的安全使用至為重要。目前，香港尚未設有專門的法例來規

管氫氣作為燃料的安全使用。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清晰、透明

且可持續的氫燃料安全監管機制和法律框架，以確保氫燃

料在本地未來應用的安全性； 
 

（二） 合適技術：就香港而言，氫能對於運輸界及建造業綠色轉型

尤為相關。我們需要針對本地各種氫能的潛在應用場景進

行深入的技術評估和比較，以確定適合本地環境和需求的

技術路徑及相關標準； 
 

（三） 基礎設施：氫能的成功應用需要適當基礎設施的支援，如氫

氣提取設施、儲存系統和傳輸網絡。我們需要以具前瞻性且

審慎的態度，及早規劃足夠而且適當的基礎設施； 
 

（四） 成本效益：目前氫能使用的成本相對化石燃料明顯為高，這

對其商業可行性和市場競爭力造成一定挑戰。我們需等待

相關科研技術不斷創新、藍綠氫市場的生產及供應規模繼

而提升，以改善氫能應用的成本效益，進而推動氫能的商業

化和普及化； 
 

（五） 人才培訓：由於現時本地氫能應用水平有限，投入氫能技術

研發以及有關產業鏈的人員不多。我們需要為本地相關的

從業員提供專業培訓；及 
 

https://cnsd.gov.hk/strategy-of-hydrogen-development-in-hong-kong_booklet_tc.pdf
https://cnsd.gov.hk/strategy-of-hydrogen-development-in-hong-kong_booklet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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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會接受：氫能使用的普及化需要社會廣泛接受和支持。我

們需要加強有關氫能作為一種有潛力的新能源的宣傳和教

育，提高公眾對氫能的認識和理解，以爭取公眾的支持。 
 
氫能發展 
 
6. 有見綠氫作為一種備受國家及國際社會重視的清潔低碳新能源，

我們針對本文第五段所述就氫能發展的各種挑戰，制訂了四大策略，旨

在提供有利本地氫能發展的硬體配套和軟件支援的同時，為其未來發展

的規模和速度保留彈性，重點如下： 
 
（一）完善法規 

 
7. 香港現時已經有一套完整法規，即《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
為包括煤氣、天然氣和石油氣的氣體燃料之安全進口、生產、儲存、運

送、供應及使用提供管制；但該條例目前並不涵蓋用作或擬用作燃料的

氫氣。政府計劃在 2025 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例的建議，利用《氣體

安全條例》，為規管用作或擬用作燃料的氫氣提供法律基礎，有關的法

例修訂將會涵蓋整個氫燃料供應鏈、加氫站及氫燃料車輛的燃料系統及

其維修人員及工場的安全，以配合氫燃料未來在本港使用。 
 
8. 為準備有關法例修訂，機電工程署就修訂《氣體安全條例》制訂

諮詢文件，在 2024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19 日進行業界諮詢，期間舉辦

了簡介會，聽取約 300 名車輛維修行業和不同專業團體代表的意見，之

後並與不同持份者進行會議，瞭解修例與否對營商環境的影響。諮詢結

果顯示業界均非常支持相關修訂，確保有法可依及鞏固社會對氫氣安全

的信心，認為這是推動氫能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環，對營商環境有正面的

影響。 
 

 
（二）制訂標準 

 
9. 氫能技術的產業鏈涉及多個範疇，包括供氫、儲存、運輸以及應

用等。我們會針對香港的城市發展及天然地理環境，建立一套完善的安

全標準系統，確保氫能產業在安全性上符合要求，為行業發展有關技術

提供所需的安全指引。配合氫能產業的發展，我們將對氫燃料電池車、

氫燃料供應鏈、以及氫燃料電池車維修人員和工場的安全進行規管、巡

查和執法工作，並持續更新相關的技術指引和安全要求。 
 
10. 另一方面，機電工程署聘請了專家顧問對氫燃料電池車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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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的風險進行研究，包括參考內地及海外相關規定，以及審視氫燃料

電池車輛的設計儲存量、操作壓力及各種安全裝置，研究結果顯示氫燃

料電池車輛使用隧道的風險與石油氣車輛及其他化石燃料車輛相若。因

此我們建議氫燃料電池車輛在符合相關指引的情況下可以行走隧道。另

一方面，以上的風險研究並不涵蓋運載氫氣的車輛（如長管拖車）；一

般而言，一如其他運載燃料的危險品車輛，運載氫氣的車輛不應使用隧

道，而可使用海路運輸。 
 
11. 為協助香港達致碳中和，採用零碳綠氫是我們推動氫能發展的

長遠目標。雖然現時國際間並沒有統一的綠色氫能認證方法，但我們留

意到部分國家與機構已有在這方面訂立指引，以推動其發展。其中，國

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已公

布計算氫能價值鏈碳排放的技術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s），並會

持續檢視轉化成國際標準的可能性。我們會密切留意相關發展，以及其

他內地及國際間對於低碳氫認證標準的發展情況，擬備適用於香港發展

情況的氫能標準認證模式，以推動綠氫或低碳氫在香港應用的長遠發展。 
 
（三）配合市場 

 
12. 香港現時主要的氫能應用場景以陸路運輸為主，我們會探討從

內地以及海外引入更多適合本港測試的氫燃料電池車輛型號。政府亦會

通過「新能源運輸基金」，資助有關氫燃料電池巴士及重型車輛的試驗。 
 
13. 為配合未來氫能應用發展的需要，政府將研究在不同地區設置

加氫設施的可行性，其中包括將現有的加油站或石油氣加氣站改建為集

加氫與充電於一體的綜合能源站，地盡其用。 
 
14. 除了陸路運輸車輛之外，氫能亦適用於港口設施以及建築工地

的移動機械。政府會與業界持份者（例如建造業議會）加强溝通，探討

在工程項目上應用氫能設備的空間。 
 
15. 人才培訓對氫能的長遠發展尤為重要，我們將會與培訓機構合

作，為從業員提供適切的專業培訓。鑑於氫能科技仍在發展中，我們充

分明白透過提供政策和財政支援，以鼓勵本地研發氫能科技的重要性。

我們會繼續透過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及新能源運輸基金，支持合適的綠色

科技及創新研發項目，並積極推動及鼓勵氫能技術、產品、應用及商業

應用方面的創新，以突破現時的技術瓶頸，全面加強氫能產業供應鏈的

穩定性和競爭力。 
 
16. 在氫氣和設備供應、研發和成本控制等關鍵領域加強區域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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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也有助於市場的健康發展。我們會與大灣區城市加強溝通，就

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應用策略、技術研究、跨境車輛配套設施等方面，與

內地有關部門進行交流，探討合作機會。鑑於香港在生產可再生能源方

面的天然限制，我們亦需要考慮從內地及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入氫氣，研

究與大灣區氫能供應網絡的協作。 
 
（四）審慎推進 

 
17. 因應氫能發展在現階段仍存在不確定性，我們將繼續積極有序

地開展氫能技術創新與產業應用示範。我們會透過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及

新能源運輸基金等資助牽頭提供政策及經濟誘因，鼓勵科研機構進行技

術研發，並鼓勵企業根據市場脈搏，為不同氫能應用及其配套設施，有

序開展技術示範。  
 
18. 隨著氫能技術和市場逐漸成熟，而香港亦逐步建立適合的氫能

應用模式，我們會積極推動氫能相關服務和產業發展的標準化管理，包

括制訂氫能供應、儲存、運送和使用，以至氫能多元化應用的技術標準。

在目前藍氫和綠氫尚未普及的情況下，我們將首先利用灰氫進行試驗項

目。隨著藍氫和綠氫的技術和市場逐步成熟，我們將促進市場轉用藍氫

和綠氫。我們的目標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採用適合香港的清潔氫氣供

應和運輸方案，以保持長遠氫能發展規模和步伐的彈性。 
 
未來路向 
 
19. 在上述四大策略的基礎上，《策略》勾劃了香港氫能發展的方向，

並提出在規管架構、標準制定、配套設施、區域合作和能力建設五方面

的行動時間表，包括明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例建議，為規管氫能的安

全使用提供法律基礎；在完成修例工作後根據法例頒布相關工作守則和

技術指引；提供配套設施和推進能力建設；以及加強與大灣區城市的合

作和溝通等。 

 

20. 我們會與業界攜手合作，推動產能產業發展，和擴大跨部門工作

小組的職能來落實《策略》，穩慎有序地推動氫能在香港健康發展，帶

領香港邁向碳中和。我們更期待香港的氫能發展，有助加快香港的經濟

低碳轉型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徵求意見 
 
21. 請委員備悉《策略》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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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生態局  

2024 年 6 月 








































































